
乐平市综治中心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项目情况

（一）项目单位基本情况

乐平市综治中心是乐平市政法委所属的正科级全额拨款事

业单位，实行财务独立核算。事业编制数为 16 人，现有工作人

数为 10 人。

（二）项目年度预算绩效目标、绩效指标设定情况

项目年度预算绩效目标是为保障市综治中心工作的正常运

转。绩效指标设定见《项目绩效自评表》。

二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
（一）项目资金

2022年我中心绩效自评项目1个，项目金额总计为35万元，

全部为财政资金。全部支出为 35 万元，但由于财政未审核支付，

实际预算执行金额 8.3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 23.71%。

（二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

为加强项目资金的管理及监督，规范专项资金的使用，我

中心制定了资金使用管理等各项财务制度，并严格执行资金使

用审批流程，有效保障了项目资金的使用。



三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
2022 年，市综治中心在市委、市政府、市委政法委的坚强

领导下，在景德镇市综治中心精心指导下，高举习近平新时代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，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制度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，

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进一步整合资源、创新机制、

再造流程、优化服务，按照为民解忧“最多跑一地”的理念，

提档升级乐平市综治中心(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)，带动形成

市、乡、村三级综治中心上下联动、左右协调的市域社会治理

基本格局，积极推动综治中心实体化建设、网格化服务管理、

矛盾纠纷平台运行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、创建文明城市

等重点工作。

四、项目绩效情况

2022 年我中心运转工作经费 35 万元，实际成本 35 万元，

但由于财政未审核支付，实际预算执行金额 8.3 万元，预算执

行率为 23.71%。具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见《项目绩效自评表》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

存在问题：绩效指标设置合理性不足，绩效意识有待提升。

由于财政局国库股未能及时审核，导致预算资金执行率未达到

预期。今后要进一步强化绩效意识，合理编制绩效指标。

六、项目评价工作情况

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及年终的完成情况来看，我中心

较好地完成了全年的绩效评价工作任务。我中心财务管理制度

健全，资金使用规范，工作及时高效，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

社会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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